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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卫发〔2020〕115 号

乐清市卫生健康局
关于开展全市卫健系统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

通    知

局直属各单位，各民营医院，局机关各科室：

根据《温州市卫健委关于加强冬春火灾防控工作的通知》

《乐清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0 年度冬春火灾防控工作

的通知》要求，决定从即日起至 2021 年全国“两会”结束，开展

全市卫健系统冬春火灾防控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开展形势分析研判

即日起至“两会”结束，各单位要每月开展一次消防安全形势

分析，摸清掌握消防安全现状和火灾特点，对发现的问题短板，

要逐一研究，提出针对性整改措施。

（二）推进重点领域隐患排查整治

1、推进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。各市级医院要全面推

行消防安全标准化、规范化管理，迎接省、温卫健委抽查。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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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医要巩固消防安全标准化管理成效，迎接省卫健委复查；其

他医疗机构要切实提高消防安全“四个能力”建设和自我管理水平，

务必开展一次全面检查，认真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日常巡查检

查，及时消除火灾隐患。

2、推进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整治。各单位要开展聚氨酯

泡沫夹芯材料活动板房、彩钢板房的集中整治“清零”行动，

特别是综合性医院要对易燃易爆场所（如高压氧仓、制氧机房、

配电房、发电机房等部位)进行全面排查摸底。12 月 5 日前，易

燃易爆场所（部位）完成排查，12 月底前全部完成整改；对一

时不能整改的，要落实针对性防控措施，加强人防、技防，进

一步完善易燃易爆场所（部位）应急预案，一旦发生突发情况，

能及时有效处置。

3、推进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。对所有高层建筑消防

安全状况进行排查，建立火灾隐患清单，落实整改时限。及时

完成高层建筑登高场地及消防车道标识施划；每栋高层建筑 12
月 5 日前 100%配备消防安全管理人或楼长，落实日常消防安全

管理责任，按标准建立微型消防站并联入城市消防远程监控系

统。

4、推进电气火灾综合治理。各单位要全面开展电气火灾隐

患自查工作，重点检查电气线路铺设不规范、用电负荷超额、

电源插座数量不足以及未设短路保护装置、私拉乱接电线、使

用无证、"三无"电器产品等问题;排查本单位是否按照规定配备

专业电工、定期检测电气线路和设备问题;推动落实电气系统定

期维护保养及检测，提高本单位发现和消除电气安全隐患能力。

2021 年全国“两会”前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要开展 1 次建筑消

防设施维护保养、1 次电气线路检测，保证设施设备完好有效。 
5、推进电动自行车治理。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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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，全面开展自查，对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的场所有充电装

置的，必须安装充电保险装置；加强日常巡查巡防，安装视频

监控，开展安全警示教育，确保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场所的消

防安全。

（三）做好重要活动重大节庆消防安保

开展元旦、春节、元宵、“两会”期间的消防安全检查，

落实烟花焰火燃放、临时设施搭建、电气线路敷设等重点环节

防控措施。冬春火灾防控期间，要逐一梳理重点区域消防安全

隐患，实行晚上 8 时至凌晨 6 时的消防安全“大巡防”常态化；

重点时期要组织发动单位消防志愿者、微型消防站等力量前置

备勤、压实一线，对重点防控对象开展驻点值守、流动巡逻。

确保能够第一时间“救早灭小”，确保消防安全。

（四）加强消防安全宣传培训

结合《关于开展全市卫健系统“119”消防宣传月活动暨平安

创建双月攻坚行动的通知》（乐卫发〔2020〕104 号）要求，将

消防安全宣传活动贯穿冬春火灾防控工作始终。一要开展消防

安全培训，重点加强对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、消防安全管理人

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的培训，并至少组织一次灭火应急疏散

逃生演练，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；二要深化消防安全“三提示”
和“一畅一懂两会”教育，充分依托电视、广播、报纸、微信、微

博等媒体，广泛开展消防安全常识宣传提示、公益广告和火灾

案例警示，提升全民消防安全知晓率。 
（五）加强消防基础设施建设。加强微型消防站、消火栓、

取水点等消防基础设施建设，配齐人员、器材、装备；重点检

查人员是否在岗在位、器材装备是否完整好用、能否熟练投入

补救战斗。

二、工作步骤 

http://61.164.138.246:8000/WorkFlow/javascript:__doPostBack('FlowGrid1$ctl55','')
http://61.164.138.246:8000/WorkFlow/javascript:__doPostBack('FlowGrid1$ctl55',''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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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部署发动阶段（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）。各单位要制

发方案、召开会议，明确职责、细化措施，广泛发动、部署到

位。

（二）组织实施阶段（2020 年 12 月 1 日至 2021 年全国“两
会”结束）。各单位要对照工作方案，认真组织实施，从严从实从

细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，根据节点组织检查验收。 
（三）总结验收阶段（2021 年全国“两会”结束后 7 日内）。

市卫健局、各医共体牵头医院逐级组织督查验收，固化经验做

法，健全完善火灾防控工作机制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各单位要将责任层层落实到人。2020 年 11 月 30 日前报冬

春火灾防控工作实施方案及动员部署情况；2020 年 12 月起，每

月 21 日前报当月工作开展情况；2021 年全国“两会”结束后 3 日

内报冬春火灾防控工作总结。

联系人：陈景贝，联系电话：61882126，邮箱：63686851@qq.com）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乐清市卫生健康局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1 月 2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抄送：温州市卫健委，乐清市政法委、市应急管理局，市消防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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